北京市公民变更民族成份审批登记表
（样例信息）

1.核对申请书各项内容与提交材料保持一致，申请人（法定监护人）本人签字并捺手印，日期为申请日期 ；
2.确认申请书需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、各项内容填写完整、字迹清楚、文字规范、文面整洁，无涂改； 
3.核对申请书是否使用国际标准A4型纸对开正面印制；
4.纸质、电子，原件3份；
5.该材料已按照样例固定模板填写；
6.窗口提供。




















北京市公民变更民族成份审批登记表
	申请人
姓名
	必填，申请人姓名
	性别
	必填，申请人性别
	出  生
年月日
	必填，
申请人出生年月日
	原填报民族成份
	
必填，与申请人户口簿保持一致

	公民身份号码
	       
必填，申请人公民身份号码
	申请变更为何民族成份
	必填，与养父（母）户口簿保持一致

	申请人户籍所在地
	必填，与申请人户口簿保持一致
	联系电话
	必填

	申请变更类型
	随生父（  ）/母（  ）；随继父（  ）/母（  ）；随养父（  ）/母（  ）

	生父或继（养）父
	姓名
	
	民族
	
	公民身份号码
	

	
	户籍所在地
	

	生母或继（养）母
	姓名
	
	民族
	
	公民身份号码
	

	
	户籍所在地
	

	申请人承诺
（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，由其法定监护人签署。）
	 (
必填
)本人承诺：本人已仔细看过填写须知，以上填写内容和所提供的全部材料真实有效！有关亲属关系客观真实！本人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有关法律责任！（请申请人将以上文字内容全文抄写在下方空白处。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(
法定监护人签字并捺手印
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(
必填
)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
       年   月   日
 （此承诺需在民族事务部门经办人处当面填写并捺手印，如审批同意，自收到审批意见之日起一个月内自行携带到公安部门办理，逾期作废）

	初审意见

    经审查，      符合民族成份变更条件，同意上报审批。
受理人(签字):      
主管领导(签字)：         单位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审批意见


同 意

单位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区：           受理时间：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编号:
[bookmark: _GoBack] (
必填，根据身份选择变更类型，
打勾
) (
必填，根据身份
在对应栏内填写信息，
与户口簿保持一致
)（此件一式三份，市、区民族事务部门，公安户籍部门各存一份。）

填 写 须 知

1、本表请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，申请人须认真如实填写。
2、确定公民的民族成份必须以国家正式确定的民族名称为准。
3、个人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其父亲或其母亲（包括生父母、养父母和与继子女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）的民族成份变更。
4、公民民族成份经确认登记后，一般不得变更。
未满18周岁的公民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以申请变更其民族成份一次。
（1）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，其民族成份与直接抚养的一方不同的；
（2）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，其民族成份与继父（母）的民族成份不同的；
（3）发生的收养关系，其民族成份与养父（母）的民族成份不同的。
年满18周岁的公民，在其年满18周岁之日起的两年内，可以依据其父或者其母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一次。
5、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，由其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填报申请，申请之日公民已年满16周岁的，申请人应当征求公民本人的意见；已满18周岁不满20周岁变更民族成份者，由其本人填报申请。

